
113年都市設計審議通案說明



113年通案性原則說明

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貳、案件易見錯誤樣態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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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一、基地<2000㎡的都審及所有變更設計案件須自都審系統登打資訊

二、都審原則第七點商業區管制強度原則

三、林口都計(四通)土管第59條規定釋疑

四、車道範圍人本鋪面材質規劃原則

五、非須經都審案件之法定退縮直上方免計入建築面積之構造物嗎?

六、法定退縮範圍臨道路側先設置綠化植栽或是人行步道?

七、航空城都市計畫區之建物一樓後院及側院得否設置垂直性構造物 ?

八、航空城都市計畫區之透天住宅設置之天井是否需依土管規定檢討鄰幢間隔?

九、航空城都市計畫區第二種住宅區(安置街廓)停車出入口規定執行方式?

十、航空城都市計畫區第二種住宅區(安置街廓)角地後院退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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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2000㎡的都審案件及所有

都審變更設計案件(小於一定範圍

內變更設計逕送建管處)須自都審

系統登打資訊

1.由建築師公會協審報告書並於都審

系統確認案件登打資訊。

2.公會將報告書嵌入「正本專用騎縫

章」浮水印後，提送建管處併建照

審查。

3.建管處核發建照公文副知都發局。

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修正前(112.9.27)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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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審原則第七點商業區管制強度原則?

臨建築線側之商業使用空間應達建築面寬長度

二分之一以上，基地條件特殊者則個案認定。

(如右圖)

三、林口都計(四通)土管第59條規定釋疑?

1.第59條：公共建築物應設置地面層停車位提供短

時洽公或身心障礙者使用。

2.公共建築物=公有建築物

商
業
空
間
面
寬
A

商
業
空
間
面
寬
B

該
向
建
物
總
面
寬

商業空間面寬A+面寬B > 該向建物總面寬x1/2

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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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四、車道範圍人本鋪面材質規劃原則

1.人行步道應為連續舖面，且行經車道處應

使用人行使用鋪面材質並順平處理。

2.車道處人行使用鋪面顏色或排列方式應與

人行步道有所差異（色系應一致），以提

醒行人。 1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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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須經都審案件之法定退縮範圍直上方可突出免計入
建築面積之構造物嗎?

113年2月2日府都開字第1130002169號函釋：都市計

畫書土管規定未敘明部分，逕依建築法暨相關規定辦理。

六、法定退縮範圍臨道路側先設置綠化植栽或人行步道?

113年10月22日府都開字第1130289541號函釋：不論

現行都市計畫管制規定為何，法定退縮範圍臨道路側統

一先植栽後再留設人行步道。

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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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航空城都市計畫區之建物一樓後院及側院得否設置垂直性

構造物 ?

都市計畫書土管規定未敘明部分，逕依建築法暨相關

規定辦理。

八、航空城都市計畫區之透天住宅設置之天井是否需依土管規定

檢討鄰幢間隔?

1.土管規定：住宅區內同一宗基地內建築兩幢以上建築物或同

一棟建築物內各面相對部分，其水平距離與各該相對部分平

均高度之比應符合規定。

2.都市計畫書土管規定未敘明部分，逕依建築法暨相關規定

辦理。

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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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航空城都市計畫區第二種住宅區(安置街廓)停車出入口

規定執行方式?

1.適用原始區徵抵價地分配地條件下，汽車出入口得免依下列

土管規定檢討：

(1)距離道路交叉截角線、人行穿越道、斑馬線10m範圍內。

(2)距離設置紅綠燈之交叉路口20m範圍內。

2.由建管處逕依建築管理相關程序辦理，免再提送審議會審議。

十、航空城都市計畫區第二種住宅區(安置街廓)角地後院退縮方式?

1.基地須為角地，且原始區徵抵價地分配地之條件。

2.不適用與鄰地併同申請建築之案件。

3.取消後院退縮建築（2m），臨道路側法定退縮建築不變。

免檢討10m停車出入口

住二

取消後院退縮建築

住二

住二

壹、都設法令修改與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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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件易見錯誤樣態

一、未套繪鄰地景觀配置圖，延續景觀規劃

二、圍牆及地坪過高，增加鄰地壓迫感

三、1樓店舖空調主機位置不佳

四、屋頂綠化設計單一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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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件易見錯誤樣態

一、未套繪鄰地景觀配置圖，延續沿街景觀規劃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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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件易見錯誤樣態

二、圍牆及地坪過高，增加鄰地壓迫感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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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件易見錯誤樣態

修正前 修正後（改採高掛型遮蔽美化）

三、 1樓店舖空調主機位置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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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件易見錯誤樣態

修正前 修正後（採複層綠化搭配休憩設施）

四、屋頂綠化設計單一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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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一、基地<2000㎡的都審及所有變更設計案件均須登打系統

二、書籤功能新增點選頁面產生頁碼及自動編整份報告書頁碼

三、新增註記報告書重要頁面書籤功能

四「匯出案件資料」功能欄位整併

五、增修都審模擬平台讀取案件基本資訊

15



一、基地<2000㎡的都審及所有變更設計案件均須登打系統

新增２種審議類別項目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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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2000㎡的都審及所有變更設計案件均須登打系統

附件管理上傳報告書電子檔，封面並崁入檢核碼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檢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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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2000㎡的都審及所有變更設計案件均須登打系統

附件管理上傳報告書電子檔，封面並崁入檢核碼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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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籤功能新增點選頁面產生頁碼及自動編整份報告書頁碼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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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籤功能新增點選頁面產生頁碼及自動編整份報告書頁碼

維持報告書紙本頁碼P1-1、P1-2…方式，填報完成後按”儲存檢核表”，自動產置頁碼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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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註記報告書重要頁面書籤功能

使用於超出規範提都審會之頁面(如空調主機板併入陽台深度、裝飾柱板等)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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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註記報告書重要頁面書籤功能

以利委員APP快速連結頁面審查提會內容。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22



四、「匯出案件資料」功能欄位整併

與預覽案件資料項目整併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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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修都審模擬平台讀取案件基本資訊

點擊地圖已核備都審案件位置，顯示該案基本資訊

參、都審系統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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